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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中信证券招利信盈 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（以下简称“本集

合计划”）自 2023 年 3 月 13 日发售，设立推广活动于 2023 年

3 月 15 日结束。本集合计划收到委托人认购参与金额扣除参与

费用后的净参与金额为人民币 61,060,000.00 元 ，参与金额在

推广期内产生的利息为人民币 759.50 元，共计人民币

61,060,759.50 元。按照每份份额面值人民币 1.00 元计算，共计

折合集合计划份额 61,060,759.50 份，已分别计入相应委托人的

集合计划账户。本集合计划推广期有效认购户数 2 户，中信证

券股份有限公司自有资金未参与本集合计划。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、《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

募资产管理业务管理办法》、《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

理计划运作管理规定》的规定以及《中信证券招利信盈 1 号集

合资产管理计划说明书》和《中信证券招利信盈 1 号集合资产

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》的约定，中信证券招利信盈 1 号集合

资产管理计划已符合成立条件，于 2023 年 3 月 17 日成立。自

成立之日起，本集合计划管理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正式开

始管理本集合计划。



本集合计划成立后，每个星期三为开放日（如遇非工作日

不开放、不顺延），投资者可以在开放期办理参与、退出业务

（份额处于锁定期或管理人通告暂停参与、退出时除外）。锁

定期：本集合计划每笔份额的锁定期为该笔份额参与确认日

（募集期参与的，以本集合计划成立日为参与确认日）起至该

日后的第 270 个自然日的期间，份额处于锁定期内的不得在开

放期办理退出业务，投资者可于该笔份额锁定期满后的任意开

放期根据本合同约定办理退出业务。为更好地体现法定节假日、

休息日的真实影响，特采用过去时间来举例说明：如本集合计

划成立日为 2019 年 12 月 11 日，则募集期参与的所有投资者

份额的锁定期为 2019 年 12 月 11 日（含）至 2020 年 9 月 6 日

（含）的期间，投资者可根据本合同约定于 2020 年 9 月 9 日

（该份额锁定期过后的首个工作日星期三）及此后的每个工作

日星期三办理前述份额的退出业务。如投资者 B 于 2020 年

8 月 5 日申购成功，该笔份额于 2020 年 8 月 7 日（参与确认日）

确认，则该笔份额锁定期为 2020 年 8 月 7 日（含）至 2021 年

5 月 4 日（含）的期间。由于 2021 年 5 月 4 日为星期二，5 月

5 日（星期三）为非工作日，投资者可根据本合同约定于

2021 年 5 月 12 日及此后的每个工作日星期三办理该笔份额的

退出业务。本集合计划除开放期外原则上都是封闭期。封闭期

内原则上不办理参与、退出业务（管理人公告临时开放的情况



除外）。封闭期内管理人有权依据本合同的约定增加临时开放

期，具体开放安排以管理人公告为准。

特此公告。

 

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

2023 年 3 月 17 日


